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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前财产公证敌不过“约定”
今年：婚前财产公证80例，同比下降20%；夫妻“财产约定”1200例，同比上升10%

财产公证成了夫妻感情地雷

近日，威海高区法院判决了一起
离婚案件。原告张某(女)与被告孙某两
年前，经介绍认识结婚。张某收入及财
产颇丰，二人在婚后对财产进行了公
证。正由于这一举动，孙某心中有疙
瘩，婚后稍不顺心，便对张某大打出
手。孙某担心离婚后会净身出户，经常
向张某要钱，不给就打。张某无奈下，

将孙某告上法庭。经法官多次调解，两
人最终协议离婚。由于张某做了婚前
财产公证，孙某未分得一丝财产。

高区法院法官高爱华说，通过婚前
财产公证可以明确划分夫妻双方财产，
能起到一定保障作用，但不少人觉得有
点“冷血”，而婚前财产公证也成了张某
和孙某最终分手的一个导火索。

部分市民主动公证婚前财产

“在不少人意识中，婚前财产公证
有可能导致婚姻出现裂痕，截至目前，
威海市区共有 80 对夫妻进行婚前财
产公证，与去年相比，同比下降 20%。”
威海市司法局公证管理科谭科长说。
他介绍，婚前财产公证主要是夫妻双
方婚后对各自婚前财产所有的一种证
明方式。他说了这样一个例子：孙某是
一私营企业老总，他还拥有两套房产。
他的妻子李某结婚只陪嫁了一辆轿

车。婚后，孙某与李某做了婚前财产公
证，公证书上对李某的企业以及房产
做了证明，李某名下只有陪嫁的轿车，
双方并未产生矛盾。

威海市司法局公证管理科工作人
员说：“过去咨询婚前财产公证的多是
老年人，年轻人害怕伤害双方感情。新
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父母出资购买的
房子属于子女个人财产，来咨询的老
年人也就慢慢少了。”

2011 年 8 月 13 日，新婚姻法《司法解释(三)》开始施行，其
中第七条有了关于房产的规定，多数中国人的传统思想是男方
买房，由于这一规定，不少婚前未买房的女方觉得，一旦有变
动，财产上就会出现“净身出户”等问题。由于新规对房产规定
更加明确，记者从威海市司法局公证管理科了解到，财产公证
比去年同比下降 20%，而“夫妻财产约定协议”，却比去年同比
上升了 10%。对此，记者进行了采访。

24 日上午，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
市民，对于婚前财产公证，大部分人都
是有所耳闻，市民孙女士说，“公证就是
划清楚各方之间的财产，分清各方的利
益。”对于夫妻财产约定，孙女士表示，
并未听说过。

不少公证员说，他们经手的案例
中，不少夫妻公证途中改成约定。于先
生婚前由父母出资买了一套住房，房产

证上的名字为于先生，李女士的父母则
为其配了一辆轿车，行驶证上写的李女
士的名字。婚后，两人为了避免可能会
产生纠纷，相约做婚前财产公证。在公
证过程中，女方觉得自己所买汽车是消
耗品，男方所买的房子会增值，夫妻二
人本想进行婚前财产公证，后来听说有

“财产约定”。最终，二人在公证处约定，
房子和车同属于共同财产。

不少夫妻公证途中改为“约定”

夫妻财产约定也有法律效力

记者从公证管理科了解到，婚前财
产公证渐渐“失宠”，而夫妻财产约定慢
慢变“热”。今年以来，共有 1200 对夫妻
做了“约定”，与去年同比上升了 10%，
夫妻中 90% 的约定是针对房产的。婚
前财产公证和约定有啥不同？管理科工
作人员说，“两者同属于公证范畴，但却
是两个不同概念。婚前财产公证是对夫
妻双方各自财产的明确划分，而财产约
定协议却可以涉及到赠予和变更等夫
妻相互之间的关系。如果双方约定后，

再到公证处公证，也同样具有法律效
力。”

杨先生和毕小姐今年 8 月结婚，男
方家里购买了婚房，装修费用却是由女
方出资。结婚后，两人到公证处做了约
定协议，双方约定，房子属于两人共同
财产。公证员郭女士说“夫妻财产约定
一经公证，同样具有法律效力。”同时，
她提醒婚姻当事人，选择财产约定要进
行公证，公证能为当事人提供在目前立
法状态下最佳的保障途径。

公证处对很多市民而言，依然是比较陌生的地方。 记者 王震 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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